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 

独立董事意见函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以全部资产、

负债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购买佳木斯电机厂（以下简称“佳电厂”）持有的佳木

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股份”）51.25%股权，同时以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购买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分别持有的佳电股份47.07%和

1.68%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为哈电集团履行对阿继电器股改承诺的优化方案。 

佳电厂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下属全资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

事前已将本次交易作为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必

要的沟通，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本次交易的有关文件，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

事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拟以全部资产、负债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购买佳木斯电机厂（以下简称

“佳电厂”）持有的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股份”）51.25%

股权，同时以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购买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分别持

有的佳电股份47.07%和1.68%的股权。 

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转型，彻底改善经营状况，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二、本次交易定价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的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师评估

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定价方式

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公司本次交易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具

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一致，评估定价公允。 

 

三、本次交易的程序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根据本公司章程，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须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将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同时公司关联股东在

表决时将回避。 

 

四、重组预案、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以及签订的《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和《阿城

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同意《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以及签订的《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和《阿

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综上，本次交易作为公司与佳电厂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实施本次交易。 

 

五、哈电集团优化履行股改承诺方案 

 

根据《阿城继电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经2007年3月16日召开的公司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哈电集团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承诺：在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完毕后，择机启动资产重组工作，

将哈电集团旗下自动控制相关资产以资本运作方式整合入上市公司，实现上市公

司的战略转型；具体方式为：择机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提出资产整合的相关议案，

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回避的除外）。 

哈电集团原股改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已难以履行，强行履行原承诺不利于上市

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优化股改承诺方案，哈电集团提供了较原股改承诺更加优厚的方案，能够

保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提高、股东利益得到保护，足以覆盖原承诺可能带来

的收益。 

哈电集团优化股改承诺方案较原承诺明显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有利

于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增厚。 

同意《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履行对公司股改承诺优化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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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董事意见函》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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